
              专用条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编 号： SC-25-010

日 期： 2014-11-26

局长授权颁发：

高能电磁辐射场(HIRF)

本专用条件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

格审定规定》（CCAR-21）颁发。

1. 生效日期

自颁发之日起生效。

2. 背景

ARJ21-700型飞机安装有执行关键功能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，以

及用于显示和控制飞机关键功能的先进航空电子系统。这些系统易受

飞机外部 HIRF的干扰。

陆基无线电发射装置发射功率的不断增大、太空及卫星通信在飞

机电子指引和控制方面的应用、许多先进数字式系统在比模拟系统还

低的能量水平上发生混乱和/或损坏、以及各种机载系统越来越多地

采用电子/电气控制的趋势等事实，都要求飞机必须具有足够的 HIRF

保护能力，以防止执行关键功能的航空电子系统和电气系统因直接或

间接的 HIRF作用造成器件损坏和功能中断进而导致灾难性事故。

CCAR-25-R3 中没有包含足够或适当的适航要求来保护这些系

统免受 HIRF的不利影响。由于这些系统的设计具有新颖、独特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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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特征，现特为 ARJ21-700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制定本专用条件，以

提升该型飞机的安全水平。

3. 适用范围

本专用条件适用于 ARJ21-700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。

4. 专用条件

执行关键功能的每个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被设计和安装成：当飞

机曝露于飞机外部 HIRF环境下，确保执行关键功能的这些系统的运

行和运行能力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。

这里所说的关键功能是指：故障将触发或引起阻止飞机继续安全

飞行和着陆的故障条件的那些功能。

a) 根据本专用条件，申请人应符合下面（1）或（2）的要求：

（1）申请人可以验证飞机曝露于下面 HIRF 环境时安装且执行

关键功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的运行和运行能力不会受到有害影响：

场强（伏/米）

频率 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值

10KHz-100KHz

100KHz-500KHz

500KHz-2MHz

2MHz-30MHz

30MHz-70MHz

70MHz-100MHz

100MHz-200MHz

50

50

50

100

50

50

100



200MHz-400MHz

400MHz-700MHz

700MHz-1GHz

1GHz-2GHz

2GHz-4GHz

4GHz-6GHz

6GHz-8GHz

8GHz=12GHz

12GHz-18GHz

18GHz-40GHz

100

50

100

200

200

200

200

300

200

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

场强以峰值的均方根值（RMS）给出

（2）申请人可以由一个系统试验室试验进行验证：执行关键功

能的电子和电气系统能够经受住10KHz-18GHz频率范围内100伏（均

方根值）/米的电磁场强度。

（3）任何一个验证都可以使用 a)（1）表格中规定的个别频率范

围表明符合性。

（4）就像许多试验室仪表指示幅值那样，为 HIRF 环境和试验

室试验水平所使用的场强值均以测量调制周期峰值的均方根值表示。

b) 表明 HIRF要求符合性的可接受方法如下：

（1）符合性计划：申请人应该向审查组提交一份计划，以说明

如何满足 HIRF要求的符合性。该计划还应为处于 HIRF环境中的关

键系统的工作建议一个合格/不合格的判据。



（2）系统关键性：申请人必须确认执行关键功能的电子和电气

系统并征得 CAAC 同意。这项工作可以用功能危害性评估和初步系

统安全评估（如果需要）的方式完成。

（3）为 HIRF 要求而候选的系统：按危害性分析确定出的关键

系统是申请满足 HIRF要求的候选系统。电子飞行控制、主电子飞行

显示和发动机全权数字控制等系统是执行关键功能的例子。为了这些

系统的批准，应该使用上述 1中规定的合格审定判据。一个系统可能

执行关键和非关键两种功能，HIRF 要求仅适用于所装系统中执行关

键功能的部分。

（4）符合性确认：HIRF要求的符合性可由试验、分析、模拟、

与现有系统的相似性、或这些方法的组合等审查组可接受的方法进行

验证。仅仅用使用经验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正常飞行工作时的这种经

验可能并未包括曝露于 HIRF环境的情况。

（5）合格/不合格判据：只要验证表明所考虑的系统能够继续执

行其预定功能，也就获得了可接受的系统性能结论。当飞机曝露于所

要求的电磁场时，电子和电气系统执行的关键功能（提供正确功能的

故障将引起灾难性故障条件，并因此要求提供功能保护）必须不会受

到有害影响。在飞机曝露于要求的电磁场时或其后，必须继续提供这

些功能。如果功能是由多重系统提供的，则当飞机曝露于要求的电磁

场期间一个或多个系统的丧失不应导致该功能的丧失。飞机曝露于要

求的电磁场过后，每个受影响的执行这些功能的系统应该自动恢复正

常工作，除非与系统的其它工作或功能要求有冲突。与系统规范的偏



离是可接受的，并需要审查组进行单独评估。

（6）试验方法和程序：机载设备环境和试验程序（RTCA 

DO-160D）的 20节给出了可接受的程序信息。从上述 a) 的（1）或

（2）中选择符合性方法的申请人可以使用下列技术之一：

(a) 一个低电平扫频耦合试验确定了以电磁场强度和感应电缆电

流表示的飞机内部环境。申请人必须表明，该飞机内部环境等于或低

于这个系统试验室合格鉴定试验水平，包括互连电缆电流和内部场

强。

(b) 一个安装有关键系统并曝露于 HIRF 环境的全尺寸飞机试

验。

(c) 由文件宣称相似性，即所建议的系统及其安装以前就已经满

足内部 HIRF要求。可以找到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设备及其安装已满足

内部 HIRF要求的批准实例。可以基于设备类型、功能、设计、及安

装等相似性来宣称相似性。如果发现相似性宣称并非令人完全满意，

则审查组可能要求对飞机上安装的系统进行一个从 10KHz 到

400MHz频率范围内的多（批）电流注入试验，以验证相似性。

(d) 前面 a) （2）中试验室试验水平是根据 RTCA/DO-160D 的

20节的W类（100伏/米和 150毫安）定义的。按照 RTCA/DO-160D

的 20 节的规定，按峰值的均方根值包线来定义试验水平。作为最低

要求，应该使用为 RTCA/DO-160D 的 20 节 W 类所要求的调制。其

它调制则应根据设计特性进行试验时最可能破坏设备工作的信号进

行选择。



注：电压按均方根值（RMS）电压进行测量。

例如，飞行控制系统可能对 3Hz矩形波调制敏感，而 CTR显示

器的视频信号可能对 400Hz 的正弦调制敏感。如果不知道或不能确

定最坏的调制情况，则可以使用 RTCA/ DO-160D的 20节默认调制。

如果一个系统制造商已经按适航当局的批准进行了 RTCA/DO-160D 

20 节的试验室试验，则该制造商必须定义被批准系统的安装标准和

飞机系统导线束，以使该系统能够被制作成符合系统制造商的安装标

准 。

(e) 如果试验期间不能连续得到系统关键功能，则飞机上必须保

持一个可用的提供关键功能的替代手段。必须用试验，分析或相似性

表明提供关键功能的替代系统不间断地满足 HIRF要求。在由试验引

起的任何间断期间，系统必须不会提供易误解的信息，并且其故障必

须是立即可辨的。在试验曝露过后，系统必须能够自动地或由飞行机

组可以使用的手动措施地恢复关键功能的正常工作。当表明影响可以

忽略并且对飞机的运行能力既不会引起也不会触发有害条件时，与合

格/不合格判据的偏离可能是可接受的。当偏离发生时，申请人应该

提供评估和支持该偏离可接受性的基本原理。CAAC将对这个支持文

件作最终批准。

（7）提交的资料：申请人应该向 CAAC 提交一份完成报告，

其中含有 HIRF要求，包括试验结果、分析、以及在符合性计划中陈

述的其它相应资料。

c) 维修要求如下：



申请人必须提供维修要求，以确保安装系统的持续适航性。维修

要求合格审定期间所考虑的维修要求包括：为要求的结构屏蔽、导线

屏蔽、接插件、和设备保护部件所做的定期检查或试验。申请人必须

为这些维修要求提供工程确认及其证明。




